2010年暑期兒童客家生活體驗營實施辦法
壹、活動目的：

面對客家語言文化斷層消逝的迫切危機感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客家子民
有責任，也有義務讓客家生命在這裏深耕、茁壯，期望透過「暑期客家生
活體驗營」的辦理，體驗式的學習方式讓新生代能深入了解客家文化的概
念或元素，並吸收現代文化的養分，發揚並創新客家文化。另也希望本市
其他族群的小朋友更了解客家文化，本次體驗營對象以低收入戶國小四至
六年級學童，對客家文化有興趣者優先參加。
貳、辦理單位：

一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
參、活動日期：
暫訂99年8月15  日至 8 月 18 日，行程四天三夜。

肆、活動地點：
暫定臺北市、新竹（竹北、北埔、新埔）、苗栗（三義）。

伍、參加對象：
設籍臺北市低收入戶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童，對客家文化有興趣者優先參
加，暫定200人（不足名額則開放一般學童報名參加）。
陸、活動內容： 
一、共同活動：始業式、結業式、星光夜語、星星點燈－客家精神薪火相傳營火晚會。

二、專業課程：客家文化介紹、客語教學、客家童謠教學、客家舞蹈教學、客家電影欣賞、童玩體驗等。
三、團隊競賽：民俗體育趣味大進擊、晚會表演大車拼。
四、客家文化之旅：暫訂客家電視台參訪、新埔褒忠亭（義民廟）巡禮、客
家電影場景巡禮-北埔天水堂及金廣福公館、三義客家陶藝文化巡禮、竹
北新瓦屋聚落探訪，全程以客語導覽解說方式進行。

柒、實施方式：

  一、地點暫定其他縣市客庄適合之場地。
  二、200人，各項活動分小組實施（每組20-30人應設輔導員一人）。

捌、活動費用：
由主辦單位經費支應。

玖、報名時間：.
即日起至99年7月

拾、報名地點： 另定
拾壹、報名方式：
填妥報名表、家長同意書及相關低收入戶文件，由家長親自報名或由學校
統一報名。依報名順序錄取200名，額滿為止。
拾貳、附則：

  一、參加學員報到通知單由得標單位於活動前十五天寄發。

  二、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適時補充修訂之。

2010年暑期兒童客家生活體驗營報名表

	姓  名
	
	行動電話：

電話： (日)           

       (夜)

	身分證字號
	
	
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  月     日
	E-mail：

	性  別
	□男  □女
	血型
	
	

	通 訊 地 址
	□□□

	緊急聯絡人
	
	關 係
	
	電 話
	

	就讀學校
	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
	有無慢性疾病或身體的特殊情況
	

	膳  食
	□葷食    □素食
	操行
	           分

	家長同意書（未滿 18歲須填寫）
	本人同意敝子弟                參加2010年暑期兒童客家生活體驗營，除已詳閱「注意事項」外，並要求確實遵守團體紀律，如有違反規定發生意外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特立此書證明。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99  年    月    日
   承辦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月　    日



備註：凡患有心臟病、癲癇症、糖尿病、氣喘等不適合團體活動者，請勿報名參加，如因上述疾病而發生事故，責任自負；參加學員者請攜帶健保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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